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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空港股份         证券代码：600463          编号：临 2008-001 

 

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暨召开 2007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通知于 2008 年

2 月 15 日以传真和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于 2008 年 2 月 28 日在北京天竺

空港工业区 B区裕民大街甲 6号 4层会议室召开，应出席董事九人，实出席董事

九人，董事长杭金亮先生主持了会议，公司监事及其他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会

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2007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此议案九票赞成、零票反对、

零票弃权；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二、审议通过了《2007 年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此议案九票赞成、零票反

对、零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2007 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此议案九票赞成、零票反对、

零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2007 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司拟进行 2007 年度利润

分配，以 2007 年末 14,000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送红股 2股，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30 元（含税），共计送红股 2,800 万股，派发现金 420 万元；

公司拟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以 2007 年末 14,000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 10 股转增 6 股，共计转增股 8,400 万元。分红和转增股本后，本公司总股本

增至 25,200 万股。此议案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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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并决定其报酬的议案》。公司拟继

续聘请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的审计机构，2008 年年度审

计费用拟定为 35 万元。此议案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执行新会计准则后会计政策变更及其影响说明的议

案》。此议案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具体内容详见附件。 

七、审议通过了《独立董事审阅年报工作制度》。此议案九票赞成、零票反

对、零票弃权。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八、审议通过了《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年报工作规程》。此议案九票赞成、零

票反对、零票弃权。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九、审议通过了公司《内控制度自我评估报告》。此议案九票赞成、零票反

对、零票弃权。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公司

2007 年年度报告全文。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前期已披露的 2007 年期初资产负债表进行调整事

项的议案》。此议案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根据相关规定对前期已披露的 2007 年期初资产负债表进行了以下调整： 

 调整前 调整后 差异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249,000,000.00 249,000,000.00 - 

 应付账款  118,994,326.32 118,994,326.32 - 

 预收款项  19,235,327.35 19,235,327.35 - 

 应付职工薪酬  2,868,877.88 2,864,308.26 -4,569.62 

 应交税费  29,537,322.81 29,537,322.81 - 

 应付利息  - 567,380.00 567,380.00 

 其他应付款  18,543,512.83 18,548,082.45 4,569.62 

 其他流动负债  567,380.00 - -567,380.00 

 流动负债合计  438,746,747.19 438,746,747.19 - 

 非流动负债：  - - - 

 长期借款  120,000,000.00 120,000,000.00 - 

 递延所得税负债  1,202,877.31 801,918.06 -400,959.25 

 非流动负债合计  121,202,877.31 120,801,918.06 -400,959.25 

 负债合计  559,949,624.50 559,548,665.25 -400,959.25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

权益）：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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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收资本（或股本）  140,000,000.00 140,000,000.00 - 

 资本公积  184,069,978.07 188,140,320.18 4,070,342.11 

 盈余公积  38,676,565.16 30,085,224.94 -8,591,340.22 

 未分配利润  118,796,807.41 129,707,142.32 10,910,334.91 

 归属与母公司股东权

益合计  
481,543,350.64 487,932,687.44 6,389,336.80 

 少数股东权益  20,929,822.42 21,293,383.76 363,561.34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

权益）合计  
502,473,173.06 509,226,071.20 6,752,898.14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或股东权益）总计  
1,062,422,797.56 1,068,774,736.45 6,351,938.89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两位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本公司独立董

事张志刚先生和何小锋先生的任期在 2008 年届满，董事会提名黎建飞先生、温

京辉先生为候选独立董事。此议案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候选独立董

事简历、声明和补充声明、提名人声明见附件。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豁免控股股东要约收购申请义务的议案》。关

联董事杭金亮一人回避表决。此议案八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本公司 2007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07 年非公开

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发行对象包括本公司控股股东北京天竺空港工业开发公

司（以下简称开发公司）。开发公司现持有本公司股份 81,545,439 股，占总股本

的 58.25％。本次发行中开发公司承诺将认购不低于本次发行总量的 20%，其他

机构投资者以现金认购不超过本次发行总量的 80％。如果机构投资者现金认购

不足，开发公司认购超过本次发行总量的 58.25％，将导致开发公司增加所持有

的空港股份的权益。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开

发公司存在触发向其它股东发出要约收购的可能，但开发公司因此而触发的要约

收购义务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有关豁免要约收购申请的情形。为此，

开发公司向其他股东提出了豁免其要约收购申请的义务。开发公司同时也将向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本公司向其发行的新股。 

十三、审议通过了《董事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说明》。此议案九

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具体内容见附件。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天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本公司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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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子公司天源公司拟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竺支行申请借款 3000 万元，拟

向北京农村商业银行天竺支行申请 3000 万元贷款，我公司拟为其提供担保。 

十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07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此议案九票赞

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本公司董事会决定于 2008 年 3 月 21 日在北京天竺空港工业区B区裕民大街

甲 6 号 4 层会议室召开公司 2007 年年度股东大会。现将召开股东大会的有关事

宜通知如下： 

1、会议时间：2008 年 3 月 21 日上午 10：00 

2、会议地点：北京天竺空港工业区 B区裕民大街甲 6号 4层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审议事项： 

(1) 2007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2) 2007 年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3) 2007 年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4) 2007 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5) 2007 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6)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并决定其报酬的议案； 

(7) 关于提名两位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8) 关于同意豁免控股股东要约收购申请义务的议案； 

(9) 董事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说明； 

(10)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天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5、出席会议对象： 

(1)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董事会邀请的其他人员； 

(2) 2008 年 3 月 18 日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及授权代表； 

(3) 公司聘请的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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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会议登记办法： 

(1)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及有效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2)  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持股证明、法定代表人委托书及出席

人员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3)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以书面委托他人出席会议（授权委托

书附后），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授权人股东帐户卡及持股证明办

理登记手续； 

(4) 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于 2008 年 3 月 19 日到公司证券部办

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登记。 

7、其他事项： 

会期半天。 

出席会议者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联系地址：北京天竺空港工业区 B区裕民大街甲 6号 405 室 

联系电话：010—80489305 

传真电话：010—80491684 

联系人：杜彦英、彭 婧 

邮政编码：101300 

 

 

                 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8 年 2 月 28 日  

 

 

附件 1： 

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黎建飞，男，中国国籍，1956 年 12 月出生，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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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生导师。曾任国家劳动部法规处副处长，现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现

任中国人民大学残疾人事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残疾人权益保障法律研究与服务

中心主任，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所所长，保险法、海商法研究所主任。 

温京辉，男，中国国籍，1970 年 4 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注册会计师。

曾任职于北京京都会计师事务所、中京富会计师事务所，现系利安达信隆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合伙人。 

 

附件 2： 

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就提名黎建飞、温京辉为北

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明，被提

名人与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

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

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被提名人详细履历表见附件），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

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附：独立董事候

选人声明书），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 

一、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二、符合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三、具备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所

要求的独立性： 

1、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

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2、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该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1%

的股东，也不是该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 

3、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5%

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该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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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三项所列情形； 

5、被提名人不是为该上市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

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四、包括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

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5家。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

本提名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提名人：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8 年 2 月 28 日于北京 

 

附件 3： 

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黎建飞、温京辉，作为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本人与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之间在本

人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

下： 

一、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1%或 1%

以上； 

三、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或 5%以

上的股东单位任职； 

五、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六、本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前五项所列举情形； 

七、本人没有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

询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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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

额外的、未予披露的其他利益； 

九、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另外，包括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

公司数量不超过 5家。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

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上海证券

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

期间，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

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

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

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黎建飞、温京辉 

2008 年 2 月 28 日于北京    
 

附件 4： 

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 

关于独立性的补充声明 

 

一、基本情况 

1. 本人姓名：  黎建飞、温京辉    

2. 上市公司全称： 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本公司”） 

3. 其他情况：详见《独立董事履历表》和《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二、是否为国家公务员或在有行政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任职的人员？ 

是□  否□√ 

三、是否为在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或者控股股东的子公司、分公司等下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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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任职的人员或其亲属？ 

是□  否□√ 

四、是否是在为本公司提供审计、咨询、评估、法律、承销等服务的机

构任职的人员并参与了有关中介服务项目？是否为该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或

者合伙人？ 

是□  否□√ 

五、是否为在本公司贷款银行、供货商、经销商单位任职的人员？ 

是□  否□√ 

六、是否为中央管理的现职或者离（退）休干部？ 

是□  否□√ 

本人  黎建飞、温京辉 郑重声明：上述回答是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保证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本人完全明白做出虚假声明可

能导致的后果。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上述回答和所提供的其他资料，评估本人

是否适合担任本公司的独立董事。        

声明人：黎建飞、温京辉 

    日期：2008 年 2 月 28 日         
 

附件 5： 

董事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说明 

 

一、前次募集资金的数额和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2004]18 号文批准，公司于 2004 年

3 月 3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4000 万股，每股发

行价格 6 元，募集资金总额 24,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22,480 万元。截至 2004 年 3 月 9 日止募集资金 22,480 万元已全部到位并存放

于中国工商银行天竺支行募集资金专户 0200090119200021663 户内。上述资金到

位情况业经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以（2004）京会兴验字第 5号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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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报告予以验证。 

二、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单位：万元） 

（一）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募集资金总额：                                 22,480.00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22,480.00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22,480.0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5,082.00     其中：2004 年：                       19,726.39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22.61%           2005 年：                        2,753.61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序

号 

承诺投资

项目 

实际投资

项目 

募集前

承诺投

资金额 

募集后

承诺投

资金额

实际投

资金额

募集前

承诺投

资金额

募集后

承诺投

资金额

实际投

资金额 

实际投资

金额与募

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的差额 

项 目 达

到  预定

可 使 用

状 态 日

期 

1 

北 京 天 竺

出 口 加 工

区 北 区 一

级 土 地 开

发项目 

北京天竺

出口加工

区北区一

级土地开

发项目 

12,931.90 12,931.90 12,527.70 12,931.90 12,931.90 12,527.70 404.20 2004 年

2 

北京天竺

出口加工

区工业通

用厂房项

目 

北京天竺

出口加工

区工业通

用厂房项

目 

2,398.00 2,398.00 2,116.69 2,398.00 2,398.00 2,116.69 281.31 2004 年

3 
海关二级

监管库 
 5,082.00       

4   

收购北京

天竺空港

工业开发

公司

10-12 号

标准厂房 

 5,082.00 5,082.00  5,082.00 5,082.00 - 2004 年

合计   20,411.90 20,411.90 19,726.39 20,411.90 20,411.90 19,726.39 685.51   

 

（二）募集资金项目变更说明 

经公司 2004 年 10 月 13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及 2004 年 11 月 16 日

2004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决定不再将募集资金投资原招股说明

书承诺投资的海关二级监管库项目，同时决定将剩余募集资金 5,082 万元投资变

更为收购北京天竺空港工业开发公司 10、11、12 号标准厂房。变更后新项目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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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 6,431.37 万元人民币，实际投入 6,431.37 万元人民币，其中使用募集资金

5,082 万元，其余使用自有资金。 

变更原因如下：建设海关二级监管库项原计划使用募集资金 5,082 万元，

占本次募集资金总额的 22.61%。该项目于 2001 年取得立项批复，当时随着空港

工业区外向型经济的快速发展，区内进出口货物日益增加，需要建立与之相配套

的仓储库房。但由于本公司股票于 2004 年 2 月才被批准发行，距项目立项已时

隔三年，错过了实施这一项目的最佳时机。在这三年里，随着首都机场东扩工程

的实施，机场货运区也将北移，因此机场东扩完成后，新的机场货运区将远离该

投资项目所选的位置，使该项目的发展出现重大不确定性。鉴于市场形势的发展

变化，经过慎重研究，公司放弃了该项目的实施。 

（三）实际投资与承诺投资差异原因 

公司前次募集资金投入项目均于 2004 年度完成。其中北京天竺出口加工区

北区一级土地开发项目和北京天竺出口加工区工业通用厂房项目的实际投资额

比招股说明书承诺的募集资金计划投资额节余了 685.51 万元，是因为在募集资

金到位前公司以自有资金先期进行了部分投入。 

（四）实际募集资金净额超过项目投资计划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招股说明书披露的募集资金投向项目计划使用资金 20,411.90 万元，实

际募集资金 22,480 万元，多募集资金 2,068.10 万元。根据 2002 年 11 月 25 日

召开的 2002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若发行募股资金大于募集资金投向

项目所需资金，大于部分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若小于所需资金，缺口部分

公司将以自有资金或银行贷款方式解决。截至 2007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实

际投入募集资金项目使用 19,726.39 万元，结余募集资金已在 2005 年全部用于

补充流动资金。 

三、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 

（一）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单位：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最近三年效益情况对比 

序号 项目名称 

效益分类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截止日累

计实现效

益对比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1 北京天竺出口
承诺效益 项目实现净利润总计 5289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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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区北区一

级土地开发项

目 

实际效益 2,888.91 845.92 0 3,734.83 

承诺效益 97.46 434.86 586.69 1119.01 

2 

北京天竺出口

加工区工业通

用厂房项目 
实际效益 215.26 236.46 237.61 762.39 

否 

承诺效益 496.32 519 519 1534.32 

3 

收购北京天竺

空港工业开发

公司 10-12 号

标准厂房 
实际效益 431.08 495.28 502.2 1466.01 

是 

注 1：实现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注 2：北京天竺出口加工区一级土地开发项目预计实现净利润总计 5289 万元，按照已经销

售的价格和目前销售价格计算完全可以实现预期收益。2007 年未销售的原因是由于国

家对工业用地执行了招拍挂政策，致使有些地块的销售延迟到 2008 年。 

（二）北京天竺出口加工区工业通用厂房项目截至目前累计实现的收益低于

承诺的累计收益 31.87%，是由于出口加工区功能定位的滞后造成。2007 年 4

月北京天竺出口加工区根据国家政策拓展保税物流等功能试点前，出口加工区招

商对象仅限于出口加工型企业，只能进行出口加工业务，这种功能上的单一割断

了入区企业从研发、生产到检测、维修、仓储物流的产业价值链，制约了入区企

业的发展，致使入区企业数量增长缓慢，招商计划及出租率未达到预定目标所致。  

四、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与公司各年度信息披露文件的对照情况 

单位：万元 

2004 年度 

实际投资项目 

年（中）报披露 实际投资 差异 

北京天竺出口加工区北区一级土地

开发项目 
12,931.90 12,527.70 404.20

北京天竺出口加工区工业通用厂房

项目 
 2,398.00  2,116.69 281.31

收购北京天竺空港工业开发公司

10-12 号标准厂房 
 5,082.00  5,082.00 

合     计 20,411.90 19,726.39 68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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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募集资金投入项目均于 2004 年度完成。其中北京天竺出口加工区北区

一级土地开发项目和北京天竺出口加工区工业通用厂房项目的实际投资额比招

股说明书承诺的募集资金计划投资额节余了 685.51 万元，是因为在募集资金到

位前，公司以自有资金进行了先期部分投入。 

五、结论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已按照《招股说明书》承诺的项目进行投资，谨慎、

合理使用了前次募集资金；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变更经过充分论证，并经公司董

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通过前次募集资金的使用，

进一步提高了公司的经营规模和盈利能力，促进了公司的持续稳定发展。 

 

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8 年 2 月 28 日 

 

附件 6： 

关于执行新会计准则后会计政策变更及其影响说明的议案 

本公司从 2007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执行财政部 2006 年 2 月 15 日新颁

布的《企业会计准则》。 

（1）公司的主要会计政策变更如下： 

①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

号》，公司对下属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的核算方法，由原来采

用的权益法改为成本法，并视同该子公司自最初即采用成本法核算。 

②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 号-投资性房地产》，将出租用房屋及建筑物及

其土地使用权单列在投资性房地产科目进行核算，并采用成本计量模式。 

③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公司对存货、应收款项以及固

定资产计提的减值准备不再在管理费用和营业外支出中列示，统一在资产减值损

失中反映。 

④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9 号-职工薪酬》，公司对应付工资、应付福利费、

工会经费、教育经费等科目进行了梳理，单列应付职工薪酬科目反映。原从管理

费用列支的生产职工各类保险变更为在成本中列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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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7 号-借款费用》，公司对于融资性工程项目，

在建设期发生的利息支出资本化，超过建设期发生的利息支出计入当期损益。 

⑥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15 号-建造

合同》，公司对合同或协议价款收取采用递延方式的，按照应收的合同或协议价

款的公允价值确定销售商品收入金额；此外，对原在其他业务利润列示的其他业

务收入和其他业务支出变更为在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项目中列示。 

⑦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8 号-所得税》，在首次执行日，公司停止采用

应付税款法，改按资产负债表债务法对所得税进行处理。对因应收账款、存货、

固定资产等账面价值变动产生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或可抵扣暂时性差异，采用适

用的税率计算递延所得税资产或负债的金额，并相应调整了期初数。 

⑧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合并财务报表》，公司对纳入合并范围的

子公司合并，采用先按权益法调整对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后，再编制合并报表。

原合并报表按持股比例计提子公司盈余公积全部调整期初数。 

⑨ 根据财政部财会[2007]14号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号》的通知，

企业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因抵销未实现内部销售损益导致合并资产负债表中

资产、负债的账面价值与其在所属纳税主体的计税基础之间产生暂时性差异的，

在合并资产负债表中应当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或递延所得税负债，同时调整合并

利润表中的所得税费用，但与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交易或事项及企业合并相关

的递延所得税除外。 

（2）会计政策变更的影响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规范问答第7

号－新旧会计准则过渡期间比较财务会计信息的编制和披露》（证监会计字

[2007]10号）的要求，按照执行新会计准则，列示2006年1月1日和2006年12月31

日的股东权益变动情况、以及2006年度利润表差异调节表如下： 

① 2006年12月31日和2006年1月1日的合并股东权益变动情况： 

2006 年 12 月 31 日 2006 年 1 月 1 日  股东权益 

项目 调整前 调整金额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金额 调整后 

股    本 140,000,000.00  140,000,000.00 140,000,000.00  140,000,000.00 

资本公积 184,069,978.07 4,070,342.11 188,140,320.18 187,304,941.26 4,070,342.11 191,375,283.37 

盈余公积 38,234,488.08 -8,149,263.14 30,085,224.94 33,978,495.58 -7,529,490.71 26,449,004.87 

未分配利

润 
114,688,705.50 15,018,436.82 129,707,142.32 98,445,783.28 12,040,645.77 110,486,429.05 

少数股东

权益 
20,929,822.42 363,561.34 21,293,383.76 19,905,918.71 296,291.81 20,202,210.52 



 15

合  计 497,922,994.07 11,303,077.13 509,226,071.20 479,635,138.83 8,877,788.98 488,512,927.81 

② 2006年度合并利润表调整情况： 

利润表项目        调整前         调整金额          调整后

营业收入 364,923,790.28 5,805,345.04 370,729,135.32 

营业务成本 255,183,231.22 5,324,977.04 260,508,208.26 

营业税金及附加 17,468,017.15 17,468,017.15 

其他业务利润 480,368.00 -480,368.00  

销售费用 117,849.00 117,849.00 

管理费用 23,742,539.88 -3,522,316.25 20,220,223.63 

财务费用 5,152,076.68 5,152,076.68 

资产减值损失 4,129,830.05 4,129,830.05 

投资收益 -293,172.50 -293,172.50 

营业外收入 171,024.63 171,024.63 

营业外支出 9,050.21 9,050.21 

所得税 25,286,427.84 -3,032,801.95 22,253,625.89 

净利润 38,322,818.43 2,425,288.15 40,748,106.58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37,298,914.72 2,358,018.62 39,656,933.34 

少数股东损益 1,023,903.71 67,269.53 1,091,173.24 

③ 2006年12月31日和2006年1月1日的母公司股东权益变动情况： 

股东权益 2006 年 12 月 31 日  2006 年 1 月 1 日  

项目 调整前 调整金额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金额 调整后 

股    本 140,000,000.00  140,000,000.00 140,000,000.00  140,000,000.00 

资本公积 184,069,978.07 4,070,342.11 188,140,320.18 187,304,941.26 4,070,342.11 191,375,283.37 

盈余公积 31,772,646.00 -1,687,421.06 30,085,224.94 27,926,214.99 -1,477,210.12 26,449,004.87 

未分配利润 135,896,610.05 -15,186,789.63 120,709,820.42 118,078,730.92 -13,294,891.13 104,783,839.79 

合  计 491,739,234.12 -12,803,868.58 478,935,365.54 473,309,887.17 -10,701,759.14 462,608,128.03 

④ 2006 年度母公司利润表调整情况： 

利润表项目 调整前 调整金额 调整后 

营业收入 169,104,872.58 5,805,235.04 174,910,107.62

营业务成本 87,445,875.18 5,324,977.04 92,770,852.22

营业税金及附加 9,131,663.16  9,131,663.16

其他业务利润 480,258.00 -480,25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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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费用 104,758.00  104,758.00

管理费用 15,960,760.25 -5,014,247.85 10,946,512.40

财务费用 2,269,655.69  2,269,655.69

资产减值损失 5,014,247.85 5,014,247.85

投资收益 3,991,402.64 -4,284,575.14 -293,172.50

营业外收入 19,471.43  19,471.43

营业外支出 5,244.23  5,244.23

所得税费用 20,213,738.00 -2,182,465.70 18,031,272.30

净利润 38,464,310.14 -2,102,109.44 36,362,200.70

 

 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8 年 2 月 28 日 

 

附件 7：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出席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

公司 2007 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 

受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委托人（单位）签字（盖章） 



 
 

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审核报告 

 
 

（2008）京会兴核字第 6- 10 号 

 

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对后附的贵公司截至2007年12月31日止关于募集资金年度使

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以下简称“募资年度报告”）进行了审核。 

按照中国证监会《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监发行字

[2007]500号）规定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提供相关的真实、合

法、完整的实物证据、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口头证言以及我们认为必要的

证据，是贵公司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审核工作的基础上对《前次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报告》发表审核意见。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审核业务准则第3101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

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审核工作。该准则要求我们计划和实施审

核工作，以对《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

在审核过程中，我们实施了检查有关资料与文件、抽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

的审核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审核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本报告是我们根据中国证监会《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监

发行字[2007]500号）的规定与贵公司提供的募集资金相关资料，在审慎调查并

实施必要的审核程序基础上所取得的资料作出的职业判断，并不构成我们对贵公

司募集资金的投资项目前景及其效益实现的任何保证。 

我们认为，贵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编制符合中国证监会《前

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监发行字[2007]500号），在所有重大方



面如实反映了贵公司截至2007年12月31日止前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注册会计师：王全洲 

  

 中国注册会计师：宋晓琴 

   

中国·北京市  二○○八年二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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